
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2012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3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

核查意见 

 

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信证券”或“本保荐机构”）作为东

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安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

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公司 2012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3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

情况进行了核查。核查具体情况如下： 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情况 

2010 年 11 月公司与东莞德威铸造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威铸造”）

签署《厂房租赁合同书》，将位于清溪镇浮岗村的 2000 平米房屋建筑物及附属设

施租赁给德威铸造，租赁期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至 2012 年 11 月 31 日，租金每

月 18000 元。2012 年 11 月公司与德威铸造续签了《厂房租赁合同书》，租赁期

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，约定租金每月 22000 元（每平米月

租金 11 元）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东莞德威铸造制品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2007 年 5 月 14 日 

3、注册资本：1000 万港币 

4、注册地址：东莞市清溪镇浮岗工业区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黄华                 

6、主营业务：生产和销售塑胶制品（含塑胶模具）及其零配件。 



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扬德，李扬德间接持有德威铸造 100%的股权，因此，

公司与德威铸造签署的《厂房租赁合同书》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公司 2012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3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

金额：万元 

 

（四）定价依据 

定价依据：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，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，双

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。  

（五）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

2013 年 4 月 10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

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3 年度关联交

易预计情况的议案》，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议案时按要求回避表决，独立董

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（具体内容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刊登

的相关公告）。 

 

二、本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 

安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实地走访交易标的，查阅关联交易合同、交易对方

相关资料，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相关文件及与公司高管访谈等形式，对关联交易

的合理性、必要性进行了核查。 

 

三、本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2012年度关联交易及2013年度预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、协

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，关联交易金额较小，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不存在

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产 
租赁收益

定价依据 

2012 年度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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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度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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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德威铸造 

清溪镇浮岗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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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26.4 



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。本保荐机构对公

司2012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3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

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3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

页） 

 

保荐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唐劲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于冬梅  

 

 

   

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2013 年 4 月 10 日 

 


	二、本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



